附件3
合肥物质院非授权人员进入保密要害部位审批表
	申请部门
	
	  申请人
	

	访客单位/部门
	
	访客姓名
	

	访客身份证号码
	

	进入时间
	
	监督陪同人
	

	需要进入的
要害部位名称
	

	进入要害部位的事由
	

	携带安全保密专用便携电子设备名称、密级、保密编号和理由
	

	保密要害部位
采取的针对性
保密措施
	



	要害部位所属
部门负责人审批
（本单位人员进入审批到此结束）
	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科技安全处
审批
（外单位人员进入需额外审批此栏）
	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.非授权人员因工作确需进入要害部位，由要害部位管理责任人填报申请，外单位人员另附身份证件复印件；本单位人员由要害部位所属部门负责人审批，外单位人员需另经科技安全处审批。
2.外单位进入审批原件由科技安全处留存，要害部位留存复印件。本单位进入原件由要害部位留存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非授权人员进入期间，由管理责任人或指定内部授权人员全程旁站监督；本单位人员申请涉密项目长时间进入无法全程旁站陪同的，管理责任人应对其进行保密教育提醒、签订承诺书、定期监督巡查，并做好事后检查。
4.严禁将便携电子设备带入要害部位；确因工作需要带入安全保密专用便携电子设备的，如实填写并审批。
